
新聞公報 

《2015 年稅務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刊憲 

2015 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 

 

  政府今日（三月二十日）在憲報刊登《2015 年稅務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（《條例草案》），以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（第 112 章），把適用於離岸基金的

利得稅豁免延伸至私募基金。 

 
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說：「《條例草案》釐清了離岸私募基金

買賣合資格海外項目公司的交易所涉及的稅項豁免。我們希望透過這措施

吸引更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開設或拓展業務，並聘用本地的資產管

理、投資及顧問服務。這既可促進本港資產管理業進一步發展，亦可帶動

對其他相關專業服務（例如業務顧問、稅務、會計和法律服務）的需求。」 

 

  在金融服務業中，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是其中發展最迅速的行業。截

至二零一三年年底，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錄得 160,070 億港元的

歷史新高，與二零一二年相比，按年增長 27%，令香港躋身成為亞洲最具

規模的資產管理樞紐之一。私募基金業務在香港也不斷增長。截至二零一

四年年底，香港私募基金管理的資本總值高達 1,146億美元，按年增幅為

16%，佔亞洲私募基金管理的資本總值的 21%。 

 

  《條例草案》將於三月二十五日提交立法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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